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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401次會議第二案 

案 由 

為本市中正區 OOOOO號 7樓之天花板、牆面、家具等，為 8樓之排水管

滲水滲漏（受損），多次與 OOO、OOO君溝通均置之不理，申請人主張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12條、民法第 184、191條應負擔賠償責任。 

說 明 
本案係疑似樓上住家漏水導致樓下住家室內財產受損，而樓上住戶無意願

出面處理而引發爭議。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二條：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

其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

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建 議 建請協商尋公正第三方鑑定漏水之原因，以釐清修繕責任歸屬。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401次會議第三案 

案 由 

為本市中山區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申請人表示因 OOO君拒絕辦理移

交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財務報表、印鑑等情事，導致無法完成移交該大

樓管理組織相關文件及事務。 

說 明 
OOOO大樓新舊任管理委員會辦理交接事項產生爭議，致社區財務無法使

用。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

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

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

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 議 
請於下次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就社區新舊管委會交接程序、移交項

目等情事於區權會作成決議或納入規約，以利爾後遵循並解決紛爭。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401次會議第五案 

案 由 
本市士林區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地下室停車場區分所有權人應依法由大

樓管委會併同收費管理。 

說 明 
申請人表示地下室停車場自行管理，未負擔大樓之管理費，依法應由大樓

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 議 
有關地下室車位管理費分擔，建請循社區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

定，以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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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501次會議第一案 

案 由 

一、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反映對造人於社區大門前公共空間，停車及營

造私家花園。 

二、增設廁所未經同意拆裝新糞管於地下室公共排汙管。 

三、未經知會管委會，在大樓外牆裝置通風口(5個)。 

四、破壞大廈外觀，在 2樓牆面，拉冷氣管。 

五、因裝修未鋪保護層，致公共區域地磚損壞多件。 

六、拒絕遵守規約，搬遷拒簽切結書。 

七、隨時撕下管委會公告，四處張貼黑函，並向全體住戶郵箱投不明文件。 

說 明 

管理委員會表示一樓公共空間住戶停車及擺放盆栽致社區大門雜亂，另住

戶裝潢未依規約規定鋪設地板保護層致地面磁磚損毀，並有未經管委會同

意裝設通風口、冷氣管及四處張貼黑函等情事。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

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 

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

約者，不生效力： 

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 

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

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 

三、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 

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五、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之特別約定。 

七、糾紛之協調程序。 

建 議 
有關社區公共管理事務，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明定於社區規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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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501次會議第三案 

案 件 
為本市大安區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票選結果產生爭

議請求調解。 

說 明 
申請人表示新任主任委員之投票方式未依照規約，及該次出席之區分所有

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未能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

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

員為召集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

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 議 
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之產生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條規定

辦理，管理委員之選任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條及規約規定辦理。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502次會議第四案 

案 由 
為本市中山區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申請人與對造人皆申請報備為主任

委員事宜，申請調處。 

說 明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因同一管理組織報備案件同時由二個以上管理組

織申請，依內政部發布之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提交公寓大廈

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調處。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條、第 27條、第 30條、第 31條、第 32條、第

34條。 

建 議 

請雙方於文到 10日內提供選任 105年度主任委員之會議資料，含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25條、第 27條、第 30條、第 31條、第 32條、第 34條等

會議程序相關資料，再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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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503次會議第一案 

案 件 為本市大同區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費訂定爭議案。 

說 明 
申請人表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管理費調漲，又該議案

決議調漲管理費有違反民法 148條規定之疑慮。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 議 
有關管理費調漲一事，建請申請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主張及意見，

其餘非屬本會所能裁奪。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503次會議第二案 

案 件 
為本市中山區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申請人與對造人皆申請報備為主任

委員事宜，申請調處。 

說 明 

OOOO大樓管理委員會，因同一管理組織報備案件同時由二個以上管理組

織申請，依內政部發布之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提交公寓大廈

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調處。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

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

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

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

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

召集人。 

建 議 

對造人 105年 1月 13日召集會議之召集權係源於 104年 12月 29日召開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流會，故由對造人以 104年主任委員身份於 105年 1月

13日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惟查對造人 105年 1月 13日時管理委

員任期已屆滿視同解任，則該日對造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召集人身份應認

喪失召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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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1次會議第一案 

案 件 
為本市內湖區 OOO使字第 OOOO使用執照用 2棟，申請人 B棟欲由原管

委會分離，要求 A、B兩棟大樓各自成立管委會各自管理。 

說 明 
申請人反映 B棟自主管理良好，而 A棟人數及比例較多，於會議表決時 B

棟處於弱勢，故欲脫離原管理委員會自主管理。 

法令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 91年 6月 10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4160號函釋 

建 議 

依內政部營建署 91年 6月 10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4160號函釋：「一、按

有關社區欲脫離原加入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另行成立管理組織疑義乙

節，係涉規約之變更，仍應由原管理組織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

條規定程序後始得為之。二、另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第

二點第二款第二目規定，同一宗基地有數幢各自獨立使用之公寓大廈，符

合（1）各幢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別獨立運用（各自設立專戶及帳冊）（2）

共用部分分別劃分管理維護範圍及管理維護費用分擔方式明確者，得分別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選任管理負責人，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報備。惟上開

規定所述分別成立或選任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應共同檢附前開原

則第三點申請應備文件向地方政府機關申請備查……除各幢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應分別獨立運用（各自設立專戶及帳冊）外，尚應檢附經該同一宗基

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以規約明定其劃分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

繕、管理、維護之範圍及管理維護費用之分擔方式文件，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檢齊前開規定應備文件，得共同申請或依其個

別申請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如社區擬決議分管，請依上開

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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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1次會議第三案 

案 件 
為本市松山區 OOOO號申請人反映樓下寵物店營運時間全日空調運轉，致

樓地板溫差環境差異潮濕影響生活品質爭議。 

說 明 
申請人反映對造人經營寵物店全日空調運轉，造成樓上與樓下間地板溫

差，致樓上室內潮濕地板常有水珠家具發霉等情事。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建 議 

申請人建議之改善工法及補助費用，由對造人攜回交股東討論後再行協

商，如雙方協商不成，建請委託開業建築師或土木、結構執業技師辦理鑑

定，俾釐清責任歸屬，或循司法途徑解決。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1次會議第四案 

案 件 為 OOOO管理委員會處理管道間漏水修繕費用分擔爭議。 

說 明 為申請人反映社區管道間漏水其修繕費用分擔與管理委員會意見分歧。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 議 

本案有關共用部分之修繕費用分擔，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二項

及社區規約辦理，另為利社區日後水管接頭類似案件修繕費用之訂定，建

請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納入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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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2次會議第一案 

案 件 為露台管理使用及管理費之收取爭議。 

說 明 

為申請人 OOO君表示住家前露台其他戶皆已加蓋使用，而申請人該戶並無

加蓋並由申請人自行維護管理修繕，認為社區對於露台管理使用及管理費

之收取不合理。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建 議 
因露台之日常管理維護由陳情人負責，建議其管理費以 1/3計收，修繕費

是否亦由住戶分擔 1/3管委會 2/3再請由管委會衡酌後雙方協商。 

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2次會議第三案 

案 件 為 OOOO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修繕爭議 

說 明 

為申請人住戶表示OOOO管理委員會召開第六屆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通過動用社區基金修繕地下室停車場裂縫與重新鋪設表層環氧樹

脂，惟社區非全體住戶皆有車位，由社區基金支付修繕費用為不合理。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建 議 

建議仍應查明漏水確切位置及成因，因停車位依獎勵車位、自設車位及法

定車位產權登記狀態可能有所不同，建議管委會可再向住戶進一步協助說

明，另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之決議，如認有影響權利可循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 25條第 2項第 2款，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管委會再

次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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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委員會

案件編號 
10603次會議第四案 

案 件 為露台排水工程修繕責任歸屬及露台屬共有部分或專有部分爭議。 

說 明 
為申請人與管理委員會就露台排水工程修繕責任歸屬及露台屬共有部分或

專有部分爭議。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建 議 

有關權屬如何判斷，請向地政事務所調專有部分建號之建物勘測成果圖(測

量成果圖)釐清，另淹水事宜，如屬驟雨宣洩不及則由產權權屬釐清責任歸

屬，如屬排水管本身堵塞造成，可查察排水管是否為供哪幾戶使用後再行

討論，如有修繕相關爭議，建請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決議。 

 


